附件1
德宏州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主要目标

	序号
	指标
	分年度目标任务
	指标属性
	责任部门

	
	
	2022年
	2023年
	2024年
	2025年
	
	

	1
	各地新建城区、新建居住（小）区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
	50%
	70%
	90%
	100%
	约束性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

	2
	护理型床位占养老机构床位总数比例
	50%
	55%
	55%
	≧55%
	约束性
	州民政局

	3
	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
	30%
	50%
	70%
	90%
	约束性
	州民政局

	4
	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
	45%
	50%
	55%
	≧60%
	约束性
	州民政局

	5
	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
	100%
	100%
	100%
	100%
	约束性
	州民政局

	6
	居家适老化改造户数（含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）
	200户
	200户
	200户
	200户
(共1000户)
	约束性
	州民政局

	7
	乡镇、街道有老年学校占比
	50%
	50%
	50%
	50%
	约束性
	[bookmark: _GoBack]州委老干部局、
州教育体育局

	8
	医养结合优质服务单位
	1家
	1家
	1家
	2家
（共5家）
	预期性
	州卫生健康委

	9
	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比例
	100%
	100%
	100%
	100%
	约束性
	州卫生健康委

	10
	托育服务体系
	逐步
建立
	逐步
建立
	逐步
建立
	基本
形成
	预期性
	州卫生健康委

	11
	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
	2.8
	3.3
	3.59
	4个
	预期性
	州卫生健康委

	12
	婴幼儿早期发展知识普及率、家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接受科学育儿指导率
	70%
	75%
	85%
	90%
	预期性
	州卫生健康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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